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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贾岩燕、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治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韬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110,134,819.01 1,280,351,320.20 -1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60,826,174.04 1,213,191,509.69 -12.5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171,801.88 -8.65% 53,662,027.70 1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3,865,233.97 -35.46% -146,243,736.28 -2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3,302,770.72 -14.03% -142,485,311.10 -16.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41,840,199.66 -922.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7 -35.46% -0.1627 -29.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7 -35.46% -0.1627 -29.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3% -1.04% -12.83% -4.2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6,631.98 主要系处置非流动资产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91,225.25

主要系小微企业增值税减免

优惠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

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

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6,284,494.11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056.45

主要系除非流动资产处置收

益外的营业外收支金额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380,532.11

主要系交易性金融资产股息

收入及项目投资收益

合计 -3,758,425.1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告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62,635,771.12 671,541,273.46 -31.11%

主要系上期收回广东海虹股权转让款、交

易中心往来款及本期支付收购京颐科技

股权诚意金（以下简称“诚意金” ）所致。

应收账款 16,593,120.68 7,563,025.98 119.40%

主要系报告期确认医保基金综合管理服

务业务及药械监管服务业务收入所致。

其他应收款 58,680,193.65 9,624,496.68 509.70%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诚意金所致。

存货 39,399.64 70,335.14 -43.98% 主要系本期存货销售所致。

应付账款 2,130,223.10 1,214,410.67 75.41% 主要系报告期应付房租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4,772,526.02 32,849,896.40 -55.03%

主要系上期末部分子公司计提考核绩效

所致。

其他应付款 5,925,491.90 4,433,147.08 33.66%

主要系应付社保及代扣代缴款项增加所

致。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0,785,895.21 5,598,056.96 92.67% 主要系商务人员的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91,225.25 83,275.10 129.63%

主要系报告期小微企业增值税减免优惠

金额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4,689.42 1,733,644.35 -99.15%

主要系报告期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减少所

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284,494.11 6,503,645.67 -196.63%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投资证券价格下跌所

致。

信用减值损失 -4,971,648.01

主要系本报告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计入该

项目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615,683.55 9,830,121.15 -116.44%

主要系本报告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计入

“信用减值损失” 列示，以及本期计提无

形资产减值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6,631.98 22,015.66 -266.39% 主要系报告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401,202.25 249,868.53 60.57% 主要系本期应付款项无需支付所致。

营业外支出 410,258.70 306,225.55 33.97% 主要系报告期对外捐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4,576.02 111,892.90 -95.91%

主要系上期收到的税款返还金额较大所

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6,595,617.17 133,306,647.89 -87.55% 主要系上期收回交易中心往来款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4,031,012.99 9,218,196.56 -56.27% 主要系上期支付的所得税金额较大所致。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

金

- 3,688,685.00 -100.00% 主要系上期收回投资款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885,287.16 2,060,386.16 -57.03%

主要系报告期交易性金融资产股息收入

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20,201.00 75,795,467.92 -99.97%

主要系上期收回广东海虹股权转让款所

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 4,496,019.00 -100.00% 主要系上期支付收购少数股权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50,000,000.00 -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诚意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65,440.23 -100.00% 主要系上期偿还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 213.77 -100.00% 主要系上期偿还借款利息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9,751,884.18 18,332,326.18 -46.80% 主要系报告期汇率变动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1、 非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事 项

公司于2016年推出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拟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拟募集资

金净额 （指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净额）不超过250,000万元（含

250,000万元）， 拟用于实时智能审核

平 台 建 设 项 目 。

期间，公司对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进行

了回复。2017年10月31日，2017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延长非公

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

的议案。 公司因在2017年5月至11月停

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向中国证监

会提出中止审查申请，非公开发行事项

暂时中止。 2018年1月1日，董事会九届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 2018年1月12

日，中国证监会恢复对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2018

年4月4日，证监会召开初审会，于4月8

日向公司出具了 《关于请做好相关项

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2018年

6月13日，公司再次向证监会申请了中

止 审 核 。

公司于2019年9月29日和2019年10月

16日分别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和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2016年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综合

考虑各方面因素，公司拟对再融资规划

进行调整， 取消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

关申请文件。

2016年10月15日

详见2016年10月15公司刊登于 《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相关公告。

2016年12月10日

详见2016年12月10公司刊登于 《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2018年01月01日

详见2018年1月1日公司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

2018年01月16日

详见2018年1月16日公司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

于恢复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

的公告》。

2019年09月30日

详见2019年9月30日公司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第十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和 《关于取消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

2019年10月17日

详见2019年10月17日公司刊登于 《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2019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 筹 划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事 项

公司自2018年6月起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

京颐科技99.3267%股份， 拟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云顶伟业

100%股权。

2019年4月4日， 公司召开第十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 配 套 资 金 预 案 的 相 关 议 案 。

2019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后的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2019年9月30日，公司收到京颐科技及

李志 《关于拟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及建

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展情况的函》。

2019年10月28日， 公司召开第十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

案》，因无法就交易的部分核心条款达

成一致等原因，公司审慎研究决定终止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8年06月29日

详见2018年6月29日公司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的提示性公告》。

2019年03月16日

详见2019年3月16日公司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暨签订 〈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之补

充协议〉等协议的公告》。

2019年03月22日

详见2019年3月22日公司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公告》。

2019年04月08日

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

公告。

2019年06月28日

详见2019年6月28日公司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

整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2019年10月08日

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

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

告》。

2019年10月30日

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

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中海恒

股份减 持

承诺

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承诺所持

原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起， 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两项

条件后方可开始减持：A、 海虹控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成36个月

后;B、 海虹控股连续三年经审计净

利润年增长率不低于30%后。 触发

上述初始减持条件后， 中海恒承诺

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如果减持，减

持价将不低于24.50元/股 （该价格

高于海虹控股上市以来经复权处理

后的股价最高值24.40元。 若自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至出售股

份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等除权事项， 对该价格进行相

应除权处理）。 公司于2011年6月10

日实施201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2股，因此对中海恒减持价格进行相

应除权处理， 中海恒减持价格调整

为不低于20.42元/股。

2006年05月

16日

长期有效

截至目前 ，

该承诺正在

履行期内 ，

不存在违背

该承诺的情

形。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中海恒

关于控 股

股 东实施

增持 公司

股份 计划

时作出 的

承诺

中海恒在增持公司股票期间及法定

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国新健康股

票。

2018年07月

12日

12个月内

有效

截至目前 ，

该承诺已履

行完毕 ， 不

存在违背该

承 诺 的 情

形。

中海恒

关于控 股

股 东实施

增持 公司

股份 计划

时作出 的

承诺

中海恒承诺在法定锁定期内不减持

公司股票。

2019年07月

12日

12个月内

有效

截至目前 ，

该承诺正在

履行期内 ，

不存在违背

该承诺的情

形。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严格履行

3、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增 持 股 份 事 项

中海恒自2018年8月7日起至增持计划

实施完毕，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4,333,

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8%，累计增

持金额共计100,004,125.04元。 目前，

中海恒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235,702,

5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22%。

2018年07月12日

详见2018年7月12日公司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

的公告》。

2018年08月08日

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

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2018年08月09日

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

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2018年08月16日

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

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2018年09月04日

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

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2019年01月12日

详见同日公司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

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时间过半的

公告》。

2019年07月15日

详见2019年7月15日公司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

实施完毕的公告》。

4、 关于购买神州博睿合伙份额暨关联

交易事项 基于对神

州医疗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较好的收益

预期考虑，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国新基

金持有的神州博睿99.01%�合伙份额，

交易价格为37,600万元。 鉴于国新基

金对神州博睿存在2,000万元的债务，

经各方协商一致，由国新健康承担国新

基金的前述债务，则国新健康应向国新

基金支付的交易价款调整为35,600万

元。

神州博睿持有神州医疗10.82%股

份，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作为神州博

睿的有限合伙人将间接持有神州医疗

10.71%的股份。

2019年09月30日

详见2019年9月30日公司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19年10月17日

详见2019年10月17日公司刊登于 《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5、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

项

（1）公司拟将所持浙江海虹100%股权

以协议价格人民币1,377.76万元转让

给公司控股股东中海恒，在本次交易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前，中

海恒将代浙江海虹偿还对公司的应付

债务1,358.89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 司 不 再 持 有 浙 江 海 虹 股 权 。

（2） 公司拟将所持海虹资产99.7%股

权以协议价格人民币728.12万元转让

给公司控股股东中海恒，在本次交易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前，中

海恒将代海虹资产及其控股子公司偿

还对公司的应付债务7,387.10万元。因

公司持有海南化纤18.96%股权， 海南

化纤持有海虹资产0.3%股权。 本次交

易完成后， 公司仍间接持有海虹资产

0.057%股权。

2019年09月30日

详见2019年9月30日公司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19年10月17日

详见2019年10月17日公司刊登于 《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00857

中国石

油股份

100,

470,

540.80

公允价

值计量

47,

889,

678.08

-6,

656,

540.50

-5,

740,

656.76

42,

484,

734.2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0267

中信股

份

16,

128,

503.00

公允价

值计量

10,

759,

756.41

-2,

095,

964.02

-1,

865,

170.90

8,

938,

084.51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0543

太平洋

网络

20,

841,

432.00

公允价

值计量

3,

609,

950.89

2,

632,

240.74

3,

183,

658.78

6,

379,

197.38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1919

中遠海

控 (前

稱 : 中

国 远

洋)

9,

788,

391.00

公允价

值计量

3,

877,

192.37

-39,

054.25

-39,

054.25

3,

946,

452.79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1898

中煤能

源

2,

754,

407.70

公允价

值计量

809,

610.32

50,

694.64

71,

977.35

883,

897.29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1508

中國再

保險

1,

638,

986.40

公允价

值计量

1,

009,

384.27

-172,

496.81

-152,

379.34

863,

348.77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0905

環球大

通投資

(前稱: �

慧德投

資)

117,

899.10

公允价

值计量

6,

992.09

-3,

373.91

-3,

373.91

3,

766.27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6863

輝山乳

業

3,

269,

120.25

公允价

值计量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01228

奇峰国

际

16,

507,

898.00

公允价

值计量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合计

171,

517,

178.25

--

67,

962,

564.43

-6,

284,

494.11

0.00 0.00 0.00

-4,

544,

999.03

63,

499,

481.21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2011年08月23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无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01月1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业务进展情况

2019年01月1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年报披露时间

2019年03月0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团队稳定性及业务进展情

况

2019年03月2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019年04月0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内容

2019年05月10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5月11日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6月0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管理层人员变动情况

2019年07月1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019年08月2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半年度报告情况

2019年09月0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非公开发行事项进展情况

2019年09月1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业务进展情况

2019年09月3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出售子公司股权事项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简称：国新健康 证券代码：

000503

编号：

2019-88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国新健康”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2日以通讯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根据董事长贾岩燕先生的提议于2019年10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

议由董事长贾岩燕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19年第三季度

报告全文》及《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公告编号：2019-90）。

二、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自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推进本次交易工作，相关各方充分协商并审慎研

究论证，因无法就交易的部分核心条款达成一致等原因，为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并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

公司审慎研究决定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已于2019年10月28日向李志、张巧利发出《关于敦促李志返还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一）项下交易诚意金的

函》（以下简称“本函” ），请李志于本函出具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国新健康指定账户返还人民币5,000万元交易诚意金。 李志未按约定期

限全部返还或仅部分返还诚意金的，国新健康有权根据《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一）》、《股份质押协议》和担保法行使相应权利。

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91）、《独立董事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国新健康 证券代码：

000503

编号：

2019-89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国新健康”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2日以通讯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根据监事会主席赵观甫先生的提议于2019年10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观甫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

司章程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正文》（ 公告编号：2019-90）。

二、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因无法与交易相关方就交易的部分核心条款达成一致等原因，公司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并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经审慎研

究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

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91）。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国新健康 证券代码：

000503

编号：

2019-91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内容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国新健康” ）自2018年6月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于

2018年6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60）。 2019年4月4日，公司召

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相关议案，于2019年6月27日召

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后的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发行

股份的方式购买李志等45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上海京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颐科技” ）99.3267%股权，拟以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胡安华等11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厦门云顶伟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顶伟业” ）100%股权。 同时，公

司拟采取询价发行方式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

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作价的100%。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期首日为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拟发行股份数不超过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0%。

交易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预案（二次修订稿）》等公告。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交易对方

1、李志等45名京颐科技股东，包括：

（1）李志、邵华钢、张巧利、丁鑫仰、曾泽辉、蔡燕金、张驰、王九文等8名自然人；

（2）上海软银天璞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京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软银天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鼎晖创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鼎晖云正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软银天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无锡正海联云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横琴盛世智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横琴盛世财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怿景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颐川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凝歌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上海雅挚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德丰嘉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盛世钦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上海正海聚弘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浙江安吉安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烟台汉富璟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

金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银章天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广茂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金明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科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市君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珠海泰禾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上海江沅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海创汇融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怀高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浙江银江辉皓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展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驰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京颐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定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弥鑫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达孜县百瑞翔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宁波保税区威灵布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美和众邦科技有限公司等37家机构。

2、胡安华等11名云顶伟业股东，包括：

（1）胡安华、陈允法、陈鹏振、徐神文、谢永平、廖金山、周剑锋、廖为民、胡新民、陈宝恋等10名自然人；

（2）智业软件股份有限公司1家机构。

二、公司推进重组期间的相关工作

公司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期间，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严格履行相关

决策程序，及时披露了相关信息。 具体如下：

1、2018年6月29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60）。

2、2018年7月10日、2018年7月12日、2018年7月26日、2018年8月9日、2018年8月23日、2018年9月6日、2018年9月20日、2018年10月

11日、2018年10月25日、2018年11月8日、2018年11月22日、2018年12月6日、2018年12月20日、2019年1月5日、2019年1月19日、2019年2

月2日、2019年2月23日、2019年3月9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61、

2018-62、2018-68、2018-70、2018-75、2018-78、2018-80、2018-81、2018-90、2018-94、2018-96、2018-97、2018-98、2019-01、

2019-03、2019-11、2019-13、2019-17）。

3、2019年3月22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 �公告编号：2019-23)，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自2019年3月22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

4、2019年3月29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 � � � 公告编号：

2019-24)，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9年3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

易日。

5、2019年4月4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相

关议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京颐科技99.3267%股份，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云顶伟业9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19年4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披露暨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

公告》（公司编号：2019-27）等公告。

6、2019年4月11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发出的《关于对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

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9〕第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按照问询函要求向深交所报送了相关说明材料，并对预案内容进

行了修订和补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4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9-34）、《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35）、《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修

订稿）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摘要》（修订稿）。

7、2019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后的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京颐科技99.3267%股份，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云顶伟业100%股权。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6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构成重大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61）、《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预案（二次修订稿）》等公告。

8、 公司于2019年5月25日、2019年6月22日、2019年6月27日、2019年7月27日、2019年8月24日、2019年9月5日、2019年10月8日披露

了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52、2019-57、2019-58、2019-65、2019-70、2019-71、

2019-84）。

三、终止重组的原因

自筹划本次重组事项以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推进本次交易工作，相关各方充分协商并审慎研究论

证，因无法就交易的部分核心条款达成一致等原因，为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并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公司

审慎研究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终止重组的决策程序

为保障公司全体股东及交易各方利益，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其具体决策程序如下：

（一）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监事会

2019�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因无法与交易相关方就交易的部分核心条款达成一致等原因，公司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并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经审慎研究决定终

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已向李志、张巧利发出《关于敦促李志返还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一）项下交易诚意金的函》，积极敦促诚意金

返还事宜，并通知李志未按约定期限全部返还或仅部分返还诚意金的，公司有权根据《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一）》、《股份质押协议》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行使相应权利，切实有效地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上述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

立董事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未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签署的购买资产的相关协议未具备全部生效条件，终止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是公司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协商的结果，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未

来的发展战略。

六、承诺事项及后续安排

（一）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公司承诺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公司与京颐科技于2019年10月28日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拟从医院渠道、政府渠道及产品协同等方面进行合作。

（三）为保障交易的顺利实施，公司与李志于2019年3月15日签订了《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志重大资产重组框架

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一” )及《股份质押协议》，公司向李志支付诚意金人民币5,000万元，李志将促使京

颐科技全体股东全力配合完成收购涉及的相关工作，并将其持有的京颐科技10％股份质押给公司，作为履行补充协议义务提供的质押担

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16日、3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签订〈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等协议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9-19）、《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20）。

公司已于2019年10月28日向李志、张巧利发出《关于敦促李志返还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一）项下交易诚意金的

函》（以下简称“本函” ），请李志于本函出具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国新健康指定账户返还人民币5,000万元交易诚意金。 李志未按约定期

限全部返还或仅部分返还诚意金的，国新健康有权根据《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一）》、《股份质押协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行

使相应权利。

（四）公司拟与云顶伟业就合作的相关事宜继续协商，具体事宜另行约定。

七、独立财务顾问对终止重组事项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国新健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所

披露的进展信息与实际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相符，终止的原因合理，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八、风险提示

公司董事会对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同时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各位投资者表示

衷心感谢！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素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龚香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洪志敏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0,833,932,048.28 27,384,429,392.72 4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070,689,444.19 11,306,096,211.64 15.61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967,034,585.42 -8,028,187,079.61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289,674,819.12 796,854,668.04 6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29,721,531.59 236,688,836.66 12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29,457,772.24 205,956,277.71 157.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42% 1.87% 增加2.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6 0.07 128.57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6 0.07 128.5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6,917.31 -115,010.43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2,231.28 2,876.9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790.10 234,621.7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

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

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48,167.71 -660,142.7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851,704.50 896,919.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

后）

16,150.67 -77,259.98

所得税影响额 -203,881.71 -18,245.53

合计 599,909.82 263,759.3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

变动原因

结算备付金 1,899,750,806.85 690,906,820.74 174.96

报告期内公司证券投资规模

扩大导致自有结算备付金增

加

衍生金融资产 378,785.00 762,540.00 -50.33

金融投资： 27,846,599,746.13 16,078,081,656.47 73.2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4,551,391,133.86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后，该科

目不再使用

交易性金融资产 26,926,739,279.91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增该

科目

债权投资 128,284,150.38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增该

科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76,690,522.61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后，该科

目不再使用

其他债权投资 761,576,315.84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增该

科目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0,000,000.00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增该

科目

持有至到期投资 50,000,000.00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后，该科

目不再使用

其他资产 249,605,627.20 359,606,032.86 -30.59

按照财政部财会[2018]36号

文的通知要求，调整应收利息

列报项目

短期借款 100,125,000.00 1,593,000,000.00 -93.71

公司负债结构调整，归还到期

短期借款

应付短期融资款 3,307,674,397.28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发行收益凭证

拆入资金 63,250.00 不适用

交易性金融负债 208,034,176.84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增该

科目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62,315,055.77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后，该科

目不再使用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1,920,867,687.10 6,159,179,770.00 93.55

报告期内质押式回购业务规

模增加

代理买卖证券款 2,952,239,831.04 2,133,332,377.70 38.39 报告期内客户资金增加

应付款项 145,657,485.85 15,462,490.96 842.01

报告期内应付业务款、应付清

算款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5,630,409.94 42,637,109.45 194.65

报告期内因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增加，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

加

其他负债 8,164,784,652.57 5,207,871,927.60 56.78 报告期内次级债务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3,605,864.79 -1,909,210.64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金

融资产分类导致期初其他综

合收益调整，以及本报告期内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增加

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增减幅度

（%）

变动原因

利息净收入 -150,350,390.45 321,711,786.22 -146.73

报告期内外部融资利息支出增

加

投资收益 864,699,128.33 171,229,367.84 404.99

报告期内金融产品实现投资收

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05,301,056.13 27,980,547.48 991.12

报告期内金融产品公允价值变

动影响

汇兑收益 208,500.82 342,053.89 -39.04 报告期内汇率波动影响

其他业务收入 4,513,012.26 3,370,458.05 33.90

报告期内物业出租业务收入增

加

资产处置收益 -115,010.43 39,077,693.87 -100.29

与上年同期相比， 本报告期内

未处置大额资产

税金及附加 9,950,183.93 5,487,369.54 81.33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 税金

及附加同比增加

业务及管理费 565,580,155.21 424,362,436.65 33.28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的同

时，管理费同向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43,413,574.76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后， 该科

目不再使用

信用减值损失 448,211.69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增该

科目

营业外收入 194,785.31 1,248,739.29 -84.40

报告期内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

减少

所得税费用 172,639,777.00 79,655,462.11 116.73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增加导致所

得税费用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2,143,335.87 -4,537,415.41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增加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2,143,335.87 -3,384,247.42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增减幅度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67,034,585.42

-8,028,187,

079.61

不适用

报告期内质押式回购业务现

金流入增加，代理买卖证券款

收到的现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490,229.75 22,968,849.32 -332.88

报告期内购买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等长期资产现金流出增

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12,062,717.99

-1,436,200,

113.71

不适用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净流入大于经营和投资活

动的现金净流出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子公司增资

2019年8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同意公司向红塔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增资人民币5亿元，全额用于向其子公司上海

红塔众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增资， 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增资相关具体事宜。 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4）。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1）董事变动

2019年8月16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况雨林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况雨林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及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11）。

2019年9月17日，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选举李双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 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任职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19）。

（2）监事变动

2019年8月16日，公司监事会收到公司监事邵松长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变动原因，邵松长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监事职务。 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9-012）。

2019年9月17日，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选举方泽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监事。 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监事任职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0）。

（3）高级管理人员变动

2019年7月1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杨洁女士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李素明先生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 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

更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6）。

3.诉讼、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要求披露的涉案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10%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其他诉讼、仲裁事项进展如下：

（1）公司与郭鸿宝、金媛债权债务纠纷案

此案件前序事项已在2019年8月29日公开披露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后续进展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坚瑞沃能被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重整。 鉴于坚瑞沃能正在筹划破产重整，现阶段为有效维护公司权

益，公司经审议决定支持坚瑞沃能破产重整，暂不提交坚瑞沃能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项目的强制执行申请。

（2）红证利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诉裕源大通债权纠纷案

此案件前序事项已在2019年8月29日公开披露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后续进展情况如下：

红证利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诉裕源大通一案中，主审法院此前已根据红证利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财产保全申请，冻结了被告裕源大

通及孙玉静相关财产，其中冻结银行账户存款的期限将分别于2019年9月6日、11月11日届满，需至少提前60日申请续冻，红证利德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已分别于2019年7月、9月提交申请并协助法院完成续冻，确保财产保全措施持续有效。

（3）展恒1号案

此案件前序事项已在2019年8月29日公开披露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后续进展情况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于2019年7月作出裁定，驳回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尚未对本案进行开庭审理。

（4）报告期内，云中3号案件、云中41号案件、红云小牛1号仲裁案件，本报告期内皆无进展，前序事项已在2019年8月29日公开披露

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4.新设分支机构

2019年4月25日，公司收到云南证监局《关于核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5家分支机构的批复》（云证监许可﹝2019﹞2号，公司

获准在辽宁省沈阳市设立分公司1家（经纪业务类分公司），在辽宁省大连市、陕西省西安市、福建省福州市、云南省普洱市各设立1家证

券营业部，共新设5家分支机构。

2019年9月，公司完成了5家分支机构设立及工商登记事宜，并于2019年9月9日取得了云南证监局颁发的5家分支机构的《经营证券

期货业务许可证》。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素明

日期 2019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22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在公司19楼会议室以现场与电话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10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其中，董事肖淑英、

独立董事王国军通过电话方式出席，其余董事以现场方式出席。会议由李剑波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通过书面表决的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参股云南省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参股云南省股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拟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出资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

决定参与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的业务范围、组织制订相关制度、办理相关手续等事宜。

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庞皓峰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上海运维管理中心的议案》

同意设立上海运维管理中心，为公司一级部门，部门主要职能为统筹规划管理在沪机构（不含证券营业部）各类行政综合类事务。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机构调整的议案》

同意对经纪业务总部和互联网金融业务部的部门职能和组织架构进行调整。

一、将公司互联网金融业务部更名为零售与网络金融业务部，公司经纪业务总部的营业部管理职能由该部门继续履行。完成调整后，

该部门主要负责经纪业务线上客户的服务与开拓，实现线上、线下业务的融合发展。

二、将公司经纪业务总部更名为机构业务部，该部门定位为公司中台部门，主要职能为协调公司内外部资源，开拓、建设各种渠道，提

升公司的系统性承揽能力，为公司争取更多的业务机会。 完成调整后，该部门主要负责公司机构客户服务的支持与协同。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审议〈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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